關01051

退(轉)運申請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110年   月  日 

受  文  者：財政部關務署基隆 關
主      旨：為本公司於   年    月  進口日期日委由             公司

            (報關行)向  貴關報運進口               實際貨物乙批

	
	報單號碼：AX            
	
	，因   進口有簽審規定,無法請證          

	
	主提單號碼：主號          
	
	

	
	分提單號碼：分號        
	
	


，請准予退(轉)運出口。

(出口報單號碼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檢附文件:

原申報進口報單
                   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公司(全 銜)

	負 責 人：     黃惠珍          


